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渼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志傑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於中華民國

113年5月23日，以113年度基簡字第55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3年度偵字第2869號），並依

法提起上訴，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王渼惠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渼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3月4日15時27

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號地下1樓之2，全聯商店

麥金店，徒手竊取價值新臺幣（下同）共計741元之花生醬1

罐、草莓醬1罐、無糖枇杷膏1盒、人造奶油1罐、健達倍多

巧克力4包及蒜球2顆等物，得手後藏置於口袋中，正欲離去

之際，適為店長丁雅芬發覺報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物

品。

二、案經丁雅芬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

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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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

59條之5 亦有明定。查，本判決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包

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且被告王渼惠及其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審

判期日中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

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而

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見本院113年度簡上

字第96號卷，以下簡稱：本院簡上卷，第83至89頁】，經核

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

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

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至第159條之5及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本判決所引

用如下揭所示之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等，均具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時地竊盜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渼惠於本院113年9月

24日審判時自白坦述：「｛對於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所載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沒有。我都

承認。」、「希望原諒我」等語明確，與其於113年3月4日

警詢、113年3月4日偵訊時均自白犯行之情節相符【見臺灣

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69號卷，以下簡稱：偵

卷，第17至20頁、第87至88頁】，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雅

芬於113年3月4日警詢時之指證述情節大致符合【見偵卷，

第15至16頁】，再互核與其辯護人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

時辯稱：「對原審事實認定沒有意見，但對刑度有意見，希

望可以再次斟酌，我們今天有把和解書正本帶來。（庭呈和

解書影本經核與卷內和解書相符，閱後發還）」、「被告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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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犯行，請鈞院斟酌被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目前都是

靠他一個人在海產店洗碗，供自己及他的丈夫日常生活所

用，且平常都要照顧自己重病的丈夫，請鈞院審酌本件被告

竊取之物看起來都是生活所需用物，被告因為經濟困頓三餐

無以為繼，應該是因為飢寒起盜心，才會去全聯竊取這些東

西，被告也深感懊悔，此部分也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提交和

解書給鈞院，請鈞院再次審酌被告本身的經濟狀況及生活環

境，原審雖然是判拘役十天，但是折合起來的罰金，對被告

現在的家庭狀況也算是一筆個不小的支出，希望鈞院能再次

審酌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被告先生看病也是需要靠他。」等

語情節亦大致符合，並有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麥金分公司113年3月4日客人購買明細表、贓物領據保管

單、扣得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基隆市警察局第

四分局安樂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報案人：丁雅芬）【見偵卷第29至37頁、第39頁、第41至

57頁、第75至77頁】、和解書【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等在

卷可徵。從而，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本

件事證明確，被告犯竊盜罪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撤銷改判、科刑

　㈠核被告王渼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本件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審認被告犯竊盜罪之事證明確，予

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犯後業已告訴人達成和

解，且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不再追究，亦有

和解書附卷可徵【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職是，上開和解

且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此部分，為原審未及

併予審酌，容有未洽。從而，上訴人即被告以原審不及審酌

上開事由，而依法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

銷改判。

　㈢爰審酌被告王渼惠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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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猶

竊取他人之財物，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權，所為已侵害他人

之財產法益，實有可議，復酌本件被告係因肚子餓，始為本

案竊盜犯行之犯罪動機、犯後已全部坦承犯行，且所竊物品

價值非高，已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稽【見偵

卷第41頁】，暨衡酌被告之犯罪起因、動機、手段、目的，

　　與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不再追究，亦有該和

解書在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與被告自述其係國

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洗碗工、貧寒之家庭經濟生活狀

況【見偵卷第17頁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第65頁個人戶

籍資料「教育程度註記欄」】，及其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

判時供述：我跟一個有精神狀況的先生還有兩個小孩同住，

一個19歲一個22歲之家庭狀況、我要打臨時工洗碗的，一天

八百元之經濟狀況，假日才有等語情節大致相符，再互核與

其辯護人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辯稱：「對原審事實認

定沒有意見，但對刑度有意見，希望可以再次斟酌，我們今

天有把和解書正本帶來（庭呈和解書正本經核與卷內和解書

影本相符，正本閱後發還）。」、「被告坦承犯行，請鈞院

斟酌被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目前都是靠他一個人在海

產店洗碗，供自己及他的丈夫日常生活所用，且平常都要照

顧自己重病的丈夫，請鈞院審酌本件被告竊取之物看起來都

是生活所需用物，被告因為經濟困頓三餐無以為繼，應該是

因為飢寒起盜心，才會去全聯竊取這些東西，被告也深感懊

悔，此部分也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提交和解書給鈞院，請鈞

院再次審酌被告本身的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原審雖然是判

拘役十天，但是折合起來的罰金，對被告現在的家庭狀況也

算是一筆個不小的支出，希望鈞院能再次審酌給予被告從輕

量刑，被告先生看病也是需要靠他。」等語情節亦大致符

合，並有上開筆錄在卷可佐，末酌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本件

因為我兩天沒吃飯了，所以我在行竊前臨時起意前往案發地

行竊等語【見偵卷第19頁第5至6行】，顯係被告之家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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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頓三餐無以為繼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用啟自新，勿再犯之。

三、本件不宣告沒收追繳之理由：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固

有明文。然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

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

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　

  ㈡查，扣案之花生醬1罐、草莓醬1罐、無糖枇杷膏1盒、人造

奶油1罐、健達倍多巧克力4包及蒜球2顆，業已全部發還告

訴人，有贓物領據1份存卷可參【見偵卷第41頁】。職是，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諭知宣告沒收。

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

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肆、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淑玲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簡志龍

　　　　　　　　                  法  官  藍君宜

                                  法  官  施添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謝慕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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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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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渼惠




選任辯護人  黃志傑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以113年度基簡字第55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3年度偵字第2869號），並依法提起上訴，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王渼惠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渼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3月4日15時27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號地下1樓之2，全聯商店麥金店，徒手竊取價值新臺幣（下同）共計741元之花生醬1罐、草莓醬1罐、無糖枇杷膏1盒、人造奶油1罐、健達倍多巧克力4包及蒜球2顆等物，得手後藏置於口袋中，正欲離去之際，適為店長丁雅芬發覺報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物品。
二、案經丁雅芬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條之5 亦有明定。查，本判決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被告王渼惠及其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而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96號卷，以下簡稱：本院簡上卷，第83至89頁】，經核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及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本判決所引用如下揭所示之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等，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時地竊盜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渼惠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自白坦述：「｛對於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沒有。我都承認。」、「希望原諒我」等語明確，與其於113年3月4日警詢、113年3月4日偵訊時均自白犯行之情節相符【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69號卷，以下簡稱：偵卷，第17至20頁、第87至88頁】，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雅芬於113年3月4日警詢時之指證述情節大致符合【見偵卷，第15至16頁】，再互核與其辯護人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辯稱：「對原審事實認定沒有意見，但對刑度有意見，希望可以再次斟酌，我們今天有把和解書正本帶來。（庭呈和解書影本經核與卷內和解書相符，閱後發還）」、「被告坦承犯行，請鈞院斟酌被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目前都是靠他一個人在海產店洗碗，供自己及他的丈夫日常生活所用，且平常都要照顧自己重病的丈夫，請鈞院審酌本件被告竊取之物看起來都是生活所需用物，被告因為經濟困頓三餐無以為繼，應該是因為飢寒起盜心，才會去全聯竊取這些東西，被告也深感懊悔，此部分也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提交和解書給鈞院，請鈞院再次審酌被告本身的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原審雖然是判拘役十天，但是折合起來的罰金，對被告現在的家庭狀況也算是一筆個不小的支出，希望鈞院能再次審酌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被告先生看病也是需要靠他。」等語情節亦大致符合，並有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麥金分公司113年3月4日客人購買明細表、贓物領據保管單、扣得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安樂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報案人：丁雅芬）【見偵卷第29至37頁、第39頁、第41至57頁、第75至77頁】、和解書【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等在卷可徵。從而，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竊盜罪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撤銷改判、科刑
　㈠核被告王渼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本件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審認被告犯竊盜罪之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犯後業已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不再追究，亦有和解書附卷可徵【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職是，上開和解且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此部分，為原審未及併予審酌，容有未洽。從而，上訴人即被告以原審不及審酌上開事由，而依法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審酌被告王渼惠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執行完畢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猶竊取他人之財物，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權，所為已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實有可議，復酌本件被告係因肚子餓，始為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動機、犯後已全部坦承犯行，且所竊物品價值非高，已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稽【見偵卷第41頁】，暨衡酌被告之犯罪起因、動機、手段、目的，
　　與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不再追究，亦有該和解書在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與被告自述其係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洗碗工、貧寒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偵卷第17頁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第65頁個人戶籍資料「教育程度註記欄」】，及其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供述：我跟一個有精神狀況的先生還有兩個小孩同住，一個19歲一個22歲之家庭狀況、我要打臨時工洗碗的，一天八百元之經濟狀況，假日才有等語情節大致相符，再互核與其辯護人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辯稱：「對原審事實認定沒有意見，但對刑度有意見，希望可以再次斟酌，我們今天有把和解書正本帶來（庭呈和解書正本經核與卷內和解書影本相符，正本閱後發還）。」、「被告坦承犯行，請鈞院斟酌被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目前都是靠他一個人在海產店洗碗，供自己及他的丈夫日常生活所用，且平常都要照顧自己重病的丈夫，請鈞院審酌本件被告竊取之物看起來都是生活所需用物，被告因為經濟困頓三餐無以為繼，應該是因為飢寒起盜心，才會去全聯竊取這些東西，被告也深感懊悔，此部分也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提交和解書給鈞院，請鈞院再次審酌被告本身的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原審雖然是判拘役十天，但是折合起來的罰金，對被告現在的家庭狀況也算是一筆個不小的支出，希望鈞院能再次審酌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被告先生看病也是需要靠他。」等語情節亦大致符合，並有上開筆錄在卷可佐，末酌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本件因為我兩天沒吃飯了，所以我在行竊前臨時起意前往案發地行竊等語【見偵卷第19頁第5至6行】，顯係被告之家庭經濟困頓三餐無以為繼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用啟自新，勿再犯之。
三、本件不宣告沒收追繳之理由：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固有明文。然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　
  ㈡查，扣案之花生醬1罐、草莓醬1罐、無糖枇杷膏1盒、人造奶油1罐、健達倍多巧克力4包及蒜球2顆，業已全部發還告訴人，有贓物領據1份存卷可參【見偵卷第41頁】。職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諭知宣告沒收。
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肆、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淑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簡志龍
　　　　　　　　                  法  官  藍君宜
                                  法  官  施添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謝慕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渼惠


選任辯護人  黃志傑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於中華民國
113年5月23日，以113年度基簡字第55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3年度偵字第2869號），並依法
提起上訴，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王渼惠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渼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3月4日15時27
    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號地下1樓之2，全聯商店麥金
    店，徒手竊取價值新臺幣（下同）共計741元之花生醬1罐、
    草莓醬1罐、無糖枇杷膏1盒、人造奶油1罐、健達倍多巧克
    力4包及蒜球2顆等物，得手後藏置於口袋中，正欲離去之際
    ，適為店長丁雅芬發覺報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物品。
二、案經丁雅芬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
    條之5 亦有明定。查，本判決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
    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且被告王渼惠及其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審判
    期日中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
    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而迄
    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
    第96號卷，以下簡稱：本院簡上卷，第83至89頁】，經核亦
    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至第159條之5及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本判決所引用
    如下揭所示之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等，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時地竊盜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渼惠於本院113年9月
    24日審判時自白坦述：「｛對於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所載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沒有。我都
    承認。」、「希望原諒我」等語明確，與其於113年3月4日
    警詢、113年3月4日偵訊時均自白犯行之情節相符【見臺灣
    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69號卷，以下簡稱：偵卷
    ，第17至20頁、第87至88頁】，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雅芬
    於113年3月4日警詢時之指證述情節大致符合【見偵卷，第1
    5至16頁】，再互核與其辯護人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
    辯稱：「對原審事實認定沒有意見，但對刑度有意見，希望
    可以再次斟酌，我們今天有把和解書正本帶來。（庭呈和解
    書影本經核與卷內和解書相符，閱後發還）」、「被告坦承
    犯行，請鈞院斟酌被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目前都是靠
    他一個人在海產店洗碗，供自己及他的丈夫日常生活所用，
    且平常都要照顧自己重病的丈夫，請鈞院審酌本件被告竊取
    之物看起來都是生活所需用物，被告因為經濟困頓三餐無以
    為繼，應該是因為飢寒起盜心，才會去全聯竊取這些東西，
    被告也深感懊悔，此部分也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提交和解書
    給鈞院，請鈞院再次審酌被告本身的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
    原審雖然是判拘役十天，但是折合起來的罰金，對被告現在
    的家庭狀況也算是一筆個不小的支出，希望鈞院能再次審酌
    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被告先生看病也是需要靠他。」等語情
    節亦大致符合，並有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麥
    金分公司113年3月4日客人購買明細表、贓物領據保管單、
    扣得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
    局安樂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報
    案人：丁雅芬）【見偵卷第29至37頁、第39頁、第41至57頁
    、第75至77頁】、和解書【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等在卷可
    徵。從而，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犯竊盜罪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撤銷改判、科刑
　㈠核被告王渼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本件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審認被告犯竊盜罪之事證明確，予
    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犯後業已告訴人達成和
    解，且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不再追究，亦有
    和解書附卷可徵【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職是，上開和解
    且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此部分，為原審未及
    併予審酌，容有未洽。從而，上訴人即被告以原審不及審酌
    上開事由，而依法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
    銷改判。
　㈢爰審酌被告王渼惠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執行完畢
    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猶
    竊取他人之財物，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權，所為已侵害他人
    之財產法益，實有可議，復酌本件被告係因肚子餓，始為本
    案竊盜犯行之犯罪動機、犯後已全部坦承犯行，且所竊物品
    價值非高，已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稽【見偵
    卷第41頁】，暨衡酌被告之犯罪起因、動機、手段、目的，
　　與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不再追究，亦有該和
    解書在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與被告自述其係國
    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洗碗工、貧寒之家庭經濟生活狀
    況【見偵卷第17頁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第65頁個人戶
    籍資料「教育程度註記欄」】，及其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
    判時供述：我跟一個有精神狀況的先生還有兩個小孩同住，
    一個19歲一個22歲之家庭狀況、我要打臨時工洗碗的，一天
    八百元之經濟狀況，假日才有等語情節大致相符，再互核與
    其辯護人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辯稱：「對原審事實認
    定沒有意見，但對刑度有意見，希望可以再次斟酌，我們今
    天有把和解書正本帶來（庭呈和解書正本經核與卷內和解書
    影本相符，正本閱後發還）。」、「被告坦承犯行，請鈞院
    斟酌被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目前都是靠他一個人在海
    產店洗碗，供自己及他的丈夫日常生活所用，且平常都要照
    顧自己重病的丈夫，請鈞院審酌本件被告竊取之物看起來都
    是生活所需用物，被告因為經濟困頓三餐無以為繼，應該是
    因為飢寒起盜心，才會去全聯竊取這些東西，被告也深感懊
    悔，此部分也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提交和解書給鈞院，請鈞
    院再次審酌被告本身的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原審雖然是判
    拘役十天，但是折合起來的罰金，對被告現在的家庭狀況也
    算是一筆個不小的支出，希望鈞院能再次審酌給予被告從輕
    量刑，被告先生看病也是需要靠他。」等語情節亦大致符合
    ，並有上開筆錄在卷可佐，末酌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本件因
    為我兩天沒吃飯了，所以我在行竊前臨時起意前往案發地行
    竊等語【見偵卷第19頁第5至6行】，顯係被告之家庭經濟困
    頓三餐無以為繼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用啟自新，勿再犯之。
三、本件不宣告沒收追繳之理由：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固有
    明文。然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
    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
    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　
  ㈡查，扣案之花生醬1罐、草莓醬1罐、無糖枇杷膏1盒、人造奶
    油1罐、健達倍多巧克力4包及蒜球2顆，業已全部發還告訴
    人，有贓物領據1份存卷可參【見偵卷第41頁】。職是，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諭知宣告沒收。
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
    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
肆、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淑玲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簡志龍
　　　　　　　　                  法  官  藍君宜
                                  法  官  施添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謝慕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渼惠


選任辯護人  黃志傑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以113年度基簡字第55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3年度偵字第2869號），並依法提起上訴，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王渼惠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渼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3月4日15時27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號地下1樓之2，全聯商店麥金店，徒手竊取價值新臺幣（下同）共計741元之花生醬1罐、草莓醬1罐、無糖枇杷膏1盒、人造奶油1罐、健達倍多巧克力4包及蒜球2顆等物，得手後藏置於口袋中，正欲離去之際，適為店長丁雅芬發覺報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物品。
二、案經丁雅芬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條之5 亦有明定。查，本判決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被告王渼惠及其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而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96號卷，以下簡稱：本院簡上卷，第83至89頁】，經核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及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本判決所引用如下揭所示之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等，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時地竊盜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渼惠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自白坦述：「｛對於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沒有。我都承認。」、「希望原諒我」等語明確，與其於113年3月4日警詢、113年3月4日偵訊時均自白犯行之情節相符【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69號卷，以下簡稱：偵卷，第17至20頁、第87至88頁】，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雅芬於113年3月4日警詢時之指證述情節大致符合【見偵卷，第15至16頁】，再互核與其辯護人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辯稱：「對原審事實認定沒有意見，但對刑度有意見，希望可以再次斟酌，我們今天有把和解書正本帶來。（庭呈和解書影本經核與卷內和解書相符，閱後發還）」、「被告坦承犯行，請鈞院斟酌被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目前都是靠他一個人在海產店洗碗，供自己及他的丈夫日常生活所用，且平常都要照顧自己重病的丈夫，請鈞院審酌本件被告竊取之物看起來都是生活所需用物，被告因為經濟困頓三餐無以為繼，應該是因為飢寒起盜心，才會去全聯竊取這些東西，被告也深感懊悔，此部分也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提交和解書給鈞院，請鈞院再次審酌被告本身的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原審雖然是判拘役十天，但是折合起來的罰金，對被告現在的家庭狀況也算是一筆個不小的支出，希望鈞院能再次審酌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被告先生看病也是需要靠他。」等語情節亦大致符合，並有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麥金分公司113年3月4日客人購買明細表、贓物領據保管單、扣得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安樂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報案人：丁雅芬）【見偵卷第29至37頁、第39頁、第41至57頁、第75至77頁】、和解書【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等在卷可徵。從而，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竊盜罪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撤銷改判、科刑
　㈠核被告王渼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本件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審認被告犯竊盜罪之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犯後業已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不再追究，亦有和解書附卷可徵【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職是，上開和解且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此部分，為原審未及併予審酌，容有未洽。從而，上訴人即被告以原審不及審酌上開事由，而依法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審酌被告王渼惠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執行完畢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猶竊取他人之財物，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權，所為已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實有可議，復酌本件被告係因肚子餓，始為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動機、犯後已全部坦承犯行，且所竊物品價值非高，已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稽【見偵卷第41頁】，暨衡酌被告之犯罪起因、動機、手段、目的，
　　與告訴人亦同意撤回告訴，並原諒被告不再追究，亦有該和解書在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21頁】，與被告自述其係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洗碗工、貧寒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偵卷第17頁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第65頁個人戶籍資料「教育程度註記欄」】，及其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供述：我跟一個有精神狀況的先生還有兩個小孩同住，一個19歲一個22歲之家庭狀況、我要打臨時工洗碗的，一天八百元之經濟狀況，假日才有等語情節大致相符，再互核與其辯護人於本院113年9月24日審判時辯稱：「對原審事實認定沒有意見，但對刑度有意見，希望可以再次斟酌，我們今天有把和解書正本帶來（庭呈和解書正本經核與卷內和解書影本相符，正本閱後發還）。」、「被告坦承犯行，請鈞院斟酌被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目前都是靠他一個人在海產店洗碗，供自己及他的丈夫日常生活所用，且平常都要照顧自己重病的丈夫，請鈞院審酌本件被告竊取之物看起來都是生活所需用物，被告因為經濟困頓三餐無以為繼，應該是因為飢寒起盜心，才會去全聯竊取這些東西，被告也深感懊悔，此部分也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提交和解書給鈞院，請鈞院再次審酌被告本身的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原審雖然是判拘役十天，但是折合起來的罰金，對被告現在的家庭狀況也算是一筆個不小的支出，希望鈞院能再次審酌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被告先生看病也是需要靠他。」等語情節亦大致符合，並有上開筆錄在卷可佐，末酌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本件因為我兩天沒吃飯了，所以我在行竊前臨時起意前往案發地行竊等語【見偵卷第19頁第5至6行】，顯係被告之家庭經濟困頓三餐無以為繼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用啟自新，勿再犯之。
三、本件不宣告沒收追繳之理由：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固有明文。然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　
  ㈡查，扣案之花生醬1罐、草莓醬1罐、無糖枇杷膏1盒、人造奶油1罐、健達倍多巧克力4包及蒜球2顆，業已全部發還告訴人，有贓物領據1份存卷可參【見偵卷第41頁】。職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諭知宣告沒收。
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肆、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淑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簡志龍
　　　　　　　　                  法  官  藍君宜
                                  法  官  施添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謝慕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